
内容提要 ：网络宗教 的全球化特点是世界各国宗教必须面对的现实，也是互联网宗教今后发展的 

基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宗教以其特有的线上线下的传播途径和模式，逐渐打 

破 了实体宗教发展几千年才形成的分布格局，对当代宗教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从2018 

年 2月 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新 《宗教事务条例》也对互联网宗教管理提出了明确规定。 

与此同时，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 出将互联网与实体世界紧密 

结合在一起，2017年 lO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加强互联网内 

容建设 ，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作为网民人数比例较高的 

国家，中国应该参与到全球互联网治理体 系之 中，在互联 网宗教的发展和治理方面， 

中国也会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合作，共 

同探索建立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体 系，共同为互联网宗教的健康发展生态贡献 自己的一 

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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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 

究会民族宗教甘肃基地研究员。 

网络宗教 的全球化特点是世界各 国宗教必须面对 的现实 ，也是互联网宗教今后发展的基础 。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宗教以其特有的线上线下的传播途径和模式，逐渐打破了实体宗教发展几千年才 

形成的分布格局，对当代宗教的发展提出了挑战。互联网宗教是世界性现象，也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而如何加强互联网宗教研究和管理同样是一个世界性难题。2017年 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 

的网络空间”。同时，《宗教事务条例 》于 2004年 11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6号公布， 

2017年 6月 14日国务院第 176次常务会议修订，2018年 2月 1日起施行。新颁布的 《宗教事务条例》 

也对互联网宗教管理提出了明确规定。互联网宗教在参与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在研究互联网宗教管理方面，我们必须要厘清几重 

关系 ：第一，宗教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 ；第二，互联网宗教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 

体与互联网宗教之关系等。本文拟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 

一

、 我国互联网与网络宗教扩展迅猛 

互联网问世已有 50年，它自身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和推动，无论在深 

度上和还是广度上都可以说是 日新月异。至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许多人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2013年全球生成 300亿个网页，2014年全球手机用户 52亿，互联网用户 28亿，占全球人 口39％，中 

国和美国互联网人 口占全球 23％和10％，全球 15大互联网上市公司美国11家、中国4家，总市值2．416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 中的宗教风险研究”(项 目编号为 16ZDA168)、国家社科基金 “‘一带 
一 路’沿线东南亚国家宗教治理经验及管理模式研究”(项 目编号为 16AZJ001)阶段性成果。另外 ，本文是笔者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 2016年度宗教学 “中国社科论坛”的主 旨发言论文，现在此基础上 ，对之进行 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同时，也参考笔 

者 《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互联网宗教研究》(《中国宗教 》2016年第 7期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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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全球大数据已对 GDP贡献达 270亿美元。Gartner公司预测，大数据技术在 5— 10年问将 

成为普遍采用的主流技术。这一点在中国更为明显。2014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 4．4％，已超 

过美国、法国和德 国，达到全球领先 国家水平。据第 38次中国互联 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止 

到 2016年 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1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1个百分 

点，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亿，较 2015年底增加 3656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2015年底 

的90．1％提升至 92．5％，手机在上网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数据还显示，我国网民仍以 10__39岁人群 

为主，占整体的74．7％，参与热点舆情事件讨论的微博用户年龄结构中位数仍在 24岁左右，95后 、00 

后人群成为新生代网络用户的主力。” 

就互联网宗教而言，互联网宗教是网络时代的宗教，是在互联网空间中的宗教，在信息技术高度 

发达、新媒体、自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网络宗教的全球化特点是世界各国宗教必须面对的现实，也 

是互联网宗教今后发展的基础。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 中，世界各大宗教在世界版图里逐渐形成相对 

集中的分布格局，并作为一种变量，影响着该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的发展进程。但近 

几十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宗教以其特有的线上线下的传播途径和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破 了 

实体宗教发展几千年才形成的分布格局，使当代世界宗教的发展出现许多新气象。 

我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20世纪末，我国有各 

种宗教信徒 1亿多人，宗教活动场所 8．5万余处，宗教教职人员约 3O万人 ，宗教团体 3000多个。宗教 

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 74所。2009年，新华社公布的数据是信教人数呈平稳增长 

态势 ：宗教活动场所共约 13万处，比 1997年增长约 5万所。宗教教职人员约 36万人，比 1997年增 

长约 6万人，宗教团体近 5500个，宗教院校 110余所。 2015年 12月 15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 

了第四批经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的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的基本信息。从已公布的全部信息来看，全国 

已经登记认证的道教活动场所 8269所，其中全真派 3945所，正一派 4324所。全国已经登记认证的佛 

教活动场所 33652所 ，其 中汉语 系 28081所 ，藏语系 3853所 ，巴利语系 1716所。 然而与宗教活动 

场所数量相比，互联网上的宗教网站的网页，短短几十年间从无到有，2001年互联网上仅有基督教和 

天主教网站 7100多个，到 2009年该数字已经突破千万，而且这仅仅是宗教类中文网站和网页的数量 ， 

网上更多的英文宗教 网站和网页并未计人在内。如果根据因特 网发展的穆尔定律 (Moore’s Law)，各类 

宗教相关信息量将呈现几何级数式增长态势，其增量和增速都将是前所未有的。 

二、如何把握瓦联网和瓦联网宗教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 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 ：“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我国 

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党必须认真对待、妥善 

处理的重大现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 ，“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 ，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 

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使我们认识到，宗教始终处于动态的发展过 

程，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认识和看待宗教、认真全 

面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 ，同时要深入研究宗教领域的各种问题 ，包 

括全方位地开展互联网宗教研究 ，这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宗教理论 、贯彻落实党的宗教 

1二作基本方针政策、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宗教工作形势、全面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新平台，它基于计算机通信网络进行信息传递、交流和利用。以往的大众传 

播形式基本上单向的 (一方播放 ，另一方收听或收看 )，双向的信息传播基本上是在人际间进行，而网 

① 《第 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信息来源 ：中国网信 网2016年 08月 03日10：17：00 公布。http：／／www． 

cac．gov．cn／2016—08／03／c
一

1 1 19326372．htm 

②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9／04／content_l 1997455．htm 

③ 《宗教大数据 ：中国佛教道教场所信息一图全知道》2015年 l2月 29日13：04：00《中国日报》，参见http：／／www．fjn~t．com／jjdt／ 

jjdtnr／201512／t20151229—237944．htm。阅读时间为 2016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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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传播将这二者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 ：任何一个网络都能够生产、发布信 

息，所有网络生产、发布的信息都如小溪汇人大海般地流人网络之中。网络传播的特点一是呈现为两 

个 “海量”，海量的信息与海量的参与者，二是交互性，参与者既是信息接收者又是信息发布者，随时 

可以对信息作出反馈。互联网宗教借助新的传播技术搭建了新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其影响力和穿 

透力是传统宗教所无法比拟的。网站以及微博、微信、QQ、贴吧、论坛等 自媒体的兴起使信息的传播 

更加多样化和平民化，社会大众不再依赖于传统媒体单一的声音，转而通过不同渠道独立获取信息并 

自我判断。网络信息正逐步成为影响人们 (尤其是年轻人 )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 

面，信息传递速度较快 ，很多网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空间和信息平台传递信息，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的 

信息传播跨越了地域和时空限制，延伸了传播范围，使得民众对事件的关注与评论更加广泛，从而容 

易在社会上快速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巨大的震慑力。另一方面，社交平台的互动功能，加剧了信息 

的扩散和渗透，看似微小的事件通过自媒体的发酵，都有可能衍变成群体性舆情事件。 

互联网所造就的全球化，意义在于其超越性和同步性。互联网是世界各国宗教都必须或说不得不 

面对的现实，也是今后发展必须依赖的基础。在这个层面上，互联网的意义在于建构一个超越区域地 

理疆域、国家疆域、文化板块疆域的联系。而宗教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哲学思想、宗教教理的动态发 

展过程，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伦理价值的社会实践体系，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宗教试图建立具有超越 

性特征的内在联系，形成宗教信仰的板结化现象，另一方面，多元化趋势也在继续抗拒全球化带来的 

同质化，既有回归传统亦有创新。网络宗教的出现和发展下，既为大规模的宗教认同提供了平台，也 

为 “小众”的信仰群体提供了从不同地区 “聚会”的渠道。所以说互联网宗教的传播同样也是一把双 

刃剑 ：它一方面具有跨越性和超越性，互联网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跨越了政治、地理疆域的限制， 

超越了国界和原有的世界宗教分布格局，实现了信息传递的快捷和及时性 ；另一方面也具有模糊性和 

不确定性，其宗教信息传播的主体多元性、不确定性和虚拟宗教空间的出现等对世界各国的宗教管理 

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网络宗教的开放性 、虚拟性、跨国性和模糊性特征也使我国现行的把宗 

教活动和出版物限于有形空间和实体形式的大部分宗教法律法规处于滞后状态，并且对我国政府的宗 

教以及网络管理工作都形成挑战。 

三、将互联网宗教治理纳入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工程 

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缩短了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疆域的距离，在这个层面 

上，全球化的意义在于建构一个超越区域地理疆域、国家疆域、文化板块疆域的全球范围的实质性联 

系，逐渐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互联网诞生到 “互联网 +”风靡，其间仅仅经过了40余年的时间。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 12月 16日到 18日在中国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 

网大会，又一次将互联网治理的中国主张和世界共识融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大会上指出，“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 

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他明确提出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体”的主张，已成为乌镇共识的标志性内容。2017年 12月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直接以 “发展数字经 

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大会贺信中指出，“全 

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关键时期，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Ft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更凸 

① 研究网络传播的专家们还指出网络传播的若干负面影响 ：一是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 ，经常上网获取的那些知识往往是零散和 

不系统的 ；二是F网络传播者具有很大的隐蔽性 (与以往媒体不同 )，接受信息者仅靠个人手段是无法在整个庞大的网络世界 

中找到恶意传播者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人们在网上恶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欲望 ；三是网络传播在向人们展示外面世界 

的五彩缤纷时，却叉将人们锁在电脑旁 ，这种以网上互动取代现实人际互动的倾向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会造成很大的 

伤害 ；四是 网上的各种 即时通讯工具，使人们很方便地将具有 同一话题或者志同道合 的人们聚合成一个个小团体围绕共同话 

题展开讨论 ，可是福兮祸所倚，人们满足个人爱好时又使人陷入 “无形的筐”，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② 详参郑筱筠 《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加强互联 网宗教研究》，《中国宗教 》2016年第 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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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全球化已将人类的共存与发展联系为一个整体。随着互 

联网传播模式在人类生活、工作领域中的深度渗透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越来越广泛地 

和互联网传播平台融合、叠加在一起。正是因为人类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互联网化，才使得海量资 

源向互联网传播平台上不断积聚、不断迁移，互联网才因数十亿人的依赖而显得无比重要。 

近年来，网络空间冲突不断、矛盾增多，网络中的恶性竞赛愈演愈烈，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提 

出正逢其时，不但顺应了历史潮流，而且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所谓共同体，既要利益共享， 

更要责任共担。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典型的虚拟生存环境。中国文化 

讲究 “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强调相互尊重包容 、和谐共处的发展是中国文 

化的底色，“天下为公”，构建积极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目标。互联网宗教与 

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者之间是有机的整体，网络宗教既可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也可能出现不和谐的现象和影响不好的事件。我国提出的加强全球互联网合作及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 

战，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赞许和认同，中国的互联网治理经验和国家治理经验也将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具有建设性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在互联网宗教的发展和治理方面， 

中国也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探索建立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 

为互联网宗教的健康发展生态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7年 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 ，建立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目前我国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 ，既包括网络安全的保障、风险的规避，也包括有害信息的治理等。其中有害 

信息关系到网络空间整体的清朗。基于此，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和规范性文件来净化网络空问” 。例 

如。2016年 11月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7年8月公布的 《互 

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和 《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管理规定都有着自己 

的特点 ，有规范行业平台的 ，也有规范网民上网行为的，从互联网管理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就互联网宗教的管理而言，我们要客观认识互联网对宗教的影响，强化网络宗教事务的管理，最 

大限度地发挥宗教在网络舆情中的积极作用。目前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搭建和低成本、低门槛特征使人人 

都可能是传播者、个个都是监督者。网络监督已经不仅仅限于政府管理部门，公众也开始成为网络信息 

的传播者和监督者。截至 2014年 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 47．9％。这意味着我国有 6亿多网民。到 

2017年 “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网络普及率已达到 54．3％，其中 1O岁至 39岁的网民占比达到72．1％，使用 

手机上网的网民比重也增至96．3％” 。这意味着我国网民规模庞大，信息传递速度较快，很多网民可以 

通过互联网空间和信息平台传递信息，在某种程度上，网络的监督跨越了地域和时空限制，延伸了传播 

范围，使得民众对事件的关注与评论更加广泛，从而容易在社会上快速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和巨大的震 

慑力。这一现象同样也存在于互联网宗教的监督和管理中。对此，加强互联网宗教的舆情监测 ，同时有 

序规范地建立互联网宗教舆情的疏导机制、加快网络宗教事务管理相关条例的修订是全面提升宗教工作 

法制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近年来，互联网逐渐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渠道，网上 

涉及宗教的各种不规范现象和违法活动也呈增多态势，尤其是宗教极端思想通过互联网传播，给国家安 

全、社会稳定和公民人身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必须纳入依法管理。” 《宗教事务条 

例 》于 2004年 11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6号公布，2017年 6月 14日国务院第 176次常 

务会议修订，2018年 2月 1日起施行。其中在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六十八条等对互联网宗教 

① 韩丹东等 ：《十九大报告提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综合治理体系如何构建》，《法制 日报》2017年 10月 25日 “十九大特刊”。 

② 韩丹东等 ：《十九大报告提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综合治理体系如何构建》，《法制日报》2017年 10月25日 “十九大特刊”。 

③ 《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宗教工作——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 就 《宗教事务条例 》修订答记者问 》，http：／／www．gov n／ 

zhengce／2017—09／07／content一5223346．htm。阅读时间为 2017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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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相关的规定。例如，“第四十七条 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有关规定办。第四十八条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内容应 

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事务管理的相关规定。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内容，不得违反本条 

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六十八条涉及宗教内容的出版物或者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有本条例第 

四十五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由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擅自从事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或者超出批准或备案项 目提供服务的，由有关部门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处理。” 这些条款对互联网宗教做出了更为明确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出现使得网络宗教的传播隐秘化和小众化，从而更难加以管理。 

从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平台的建构空间而言，任何一个计算机网络节点，都能够 自由地获取整个网络系 

统中的任何资源，同时，任意节点也都可以通过相同的路径，为网络中的其它节点提供服务。从宗教 

的发展过程而言，宗教始终处于不断 “扩容”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现阶段的 “网上宗教”仍是传统 

宗教形态的补充，是不会取代实体空间中的宗教存在的。但它却与实体宗教空间并存的一个宗教现象。 

但随着新媒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介的广泛使用，互联网平台上的宗教信息助推着实体空间的宗教发展， 

尤其是对小众化的宗教团体的形成有较大的助推力。有的网络团体就在这虚拟的空间传教，通过不断 

发布宗教信息，扩大自己的影响。有的网络组织者较为熟悉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在 QQ群、微信群的 

建立过程中，全部以小众化的形式出现，使其缺乏组织管理，个体性特征突出，造成管理难度。对此， 

我国应该加大科研开发力度和人才队伍的建设 ，逐渐建立 自己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指标体系和评估 

体系，形成风险评估体系 ：一方面，重视移动网络空间和固定网络空间的管理，重视各语种涉宗教网 

站的建设和管理，传播正确的宗教知识，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根据 

互联网空间体系的特征，对互联网空间进行分层治理，保障信息安全，尤其是重点关注热点问题、活 

跃程度，建立舆情疏导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 “导”上 

想得深 、看得透、把得准，做到 “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 

权。在网络宗教的治理上，我们要积极引导，努力做到以下几方面 ：第一，“导之有方”，正确认识互 

联网的平台作用，努力搭建公开的信息渠道分享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我国的各项 

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与世界对话。第二，“导之有力”，提倡在全球网络新安全 

观的框架下，努力加强互联网宗教信息的新安全观体系建设，同时，加强互联网宗教管理的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第三，“导之有效”，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尤其是重点关注热点问题、活跃程度，同时建立 

舆情疏导体制，积极发挥宗教在网络舆情中的积极作用，提升宗教工作管理的法制化水平。 

总之，当我们讨论互联网宗教、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必须理清这几 

重关系。宗教作为互联网空间的一个节点，“穿越”于互联网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中，它可以作为其中一 

个重要的变量。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 “网民大国”，应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的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体 

系，其互联网治理和国家治理也将为全球治理提供具有建设性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只 

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中，形成新的世界安全观，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和资源共享，提高依法管 

理的法治能力，宗教的良性发展、互联网空间的治理，真正打造一个风清气朗的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 

体，进而才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建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责任编辑 周广荣 ) 

① 新颁布的 《宗教事务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及宗教内部和睦的。” 

② 参见 《宗教事务条例》，https：／／baike．baidu．com／iterrd宗教事务条例／44039877~=aladdin。阅读时间为2017年 1 1月 10日。 

③ 详参郑筱筠 《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 ，加强互联 网宗教研究 》，《中国宗教 》，2016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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